
海原县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行政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周期 检查比例 同一企业检查频次 检查依据 可联合检查部门 备注

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状况的监督检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辖区内生产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
全年 10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四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规定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

三十三条；

应急管理、消防救援

上下半年不定
期，节假日等重

点时间节点进行
检查

2

对建制镇规划、市

政公用设施、园林

绿化和环境卫生、
风景名胜的实施情

况的执法检查

海原县综合执法局
 本辖区实施该项

目的单位及企业
全年 100% 1次

《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2011年住房建部令第9号公

布）第四十八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  

3
对城市绿线的控制

和实施情况的检查
海原县综合执法局

 本辖区实施该项

目的单位及企业
全年 100% 1次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11年住建部令第9号修正）第十

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  

4
对城市燃气经营、
使用的安全状况监

督检查

海原县综合执法局
 本辖区燃气经营
企业及重点用气

企业

全年 100% 1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3 年修订） 第四十

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

5
对临时建设和临时

用地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综合执法局

主管部门、乡镇

及用地企业
全年 100% 1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规划区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

理办法》（2018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01号修正）第十七

条

自然资源

6

对全县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的行政
检查

海原县教育体育局

面向中小学生

(含3-6岁)的校外
体育培训机构

全年 10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修正)第四十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2021年国务

院令第741号修订)第四十八条

文化旅游广电、市场监

督管理、消防救援

7
对学校安全、卫生
、体育工作的监督

检查

海原县教育体育局 民办学校 全年 100% 1次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六条；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六条；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



8
对用人单位的监督

检查
海原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辖区内中小微企

业
全年 20% 1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9
对遵守劳务派遣相

关规定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辖区内劳务派遣
企业及使用劳务

派遣的用人单位

全年 50% 1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消防救援、应急管理

10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辖区内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
全年 50% 1次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四条 消防救援、应急管理

11 清真食品检查
海原县民族宗教事

务局

取得《清真食品

准营证》的辖区

内超市、餐饮企
业等

全年 小于等于10% 1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十七

条
市场监督管理

12

对测绘资质、安全

生产、测绘成果的
监督检查

海原县自然资源局 测绘公司 全年 10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9）》第四十六条、四十九

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测绘成果管理办法（2022）》第三条、

第四条

13

对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土地复垦情况

及对矿业权人勘探
开采信息公示情况

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自然资源局 矿山企业 全年 100% ≤2次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第四十四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办法（2024）》第四条

14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和律师事务所执业

活动实施日常监督

检查

海原县司法局

辖区内基层法律

服务所、律师事
务所

全年 10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条 ;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15 统计执法检查 海原县统计局 统计调查对象 全年 小于等于1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24年修正）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  
681 号）第三十九条



16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查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
社

全年 5% 1次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五十

三条

17 对屠宰活动的监管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全县畜禽屠宰厂

（场）
全年 100% 1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公安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18 对农资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种子生产经营企

业和种子、兽药

、农药等个体工
商户

全年 3% 1次

《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十六条；

《农药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 第四十六条；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公安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19
对娱乐场所

监督检查

海原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

全县歌舞娱乐场

所游戏游艺娱乐
场所

全年 60% ≤2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2022年第二次修订）第四条、第

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 应急管理、公安

20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

场所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

全县网吧、电竞

酒店
全年 70% ≤2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

消防救援、公安、市场

监督管理

21
对旅游市场、院线
电影版权保护的

监督检查

海原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

旅行社服务网点

、电影院
全年 100% ≤2次

《电影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七条第二款

消防救援、公安、市场

监督管理

22
对社会艺术水平考

级监督检查

海原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

校外艺术类培训

机构
全年 100% ≤2次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  》(2017年文化部令第  57号修

订)第五条

23
对会计法规制度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海原县财政局 辖区内相关企业 全年 10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七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监督条例》第七条 有关主管部门

24 储备粮管理情况
海原县发展和改革

局
全县应急成品粮

储备企业
全年 100% 2次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第六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 》(2015 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 号修改)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

有关主管部门

25

对从事粮食收购、

储存、运输、加工
、政策性用粮购销

等活动的企业执行

相关制度情况的监
督检查

海原县发展和改革

局
全县涉粮企业 全年 100% ≤2次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第六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正)第三

十四条、第三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



26
医保基金全覆盖检

查
海原县医疗保障局

县域内定点医疗

机构、定点零售
药店

全年 100% 1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

理

27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

监督检查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

辖区职业卫生单

位
全年 10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六十二条 应急管理

28

对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医疗废物管理

、传染病管理，医
师执业情况等进行

监督检查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
辖区从事医疗活

动的相关企业
全年 100% 1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九十三条；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医疗保

障

29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检查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

辖区内宾馆，美
容美发店等公共

场所

全年 100% 1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 市场监督管理

30
消毒产品单位监督

检查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

辖区内消毒产品
生产单位

全年 100% 1次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

31
生活饮用水单位监

督检查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

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集中式供
水单位、二次供

水设施管理单位

、现制现售饮用
水经营单位

全年 100% 1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条 水利

32
“双随机一公开”

消防监督检查

海原县消防救援大

队

辖区内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

单位、生产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

全年 10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条

应急管理、住房和城乡

建设、市场监督管理、
工信商务

每月根据“双随机

一公开”生成单位

定期检查、节假

日等重点时间节
点不定期检查

33
“双随机一公开”

消防监督检查
中卫市海兴开发区

消防救援大队

辖区内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
单位、生产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

全年 10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条
应急管理部门、住建部
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工信部门等

每月根据“双随
机一公开”生成

单位定期检查、
节假日等重点时

间节点不定期检

查



34
违规取用水

事项检查
海原县水务局

直接从江
河、湖泊或者地

下取用水的企业

全年 50% 1次

《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六条；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3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督检查
海原县水务局

依法编报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建设单位

全年 7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三条

36
节约用水监

督检查
海原县水务局 取用水单位 全年 60% 1次 《节约用水条例》第四十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信
商务

37
河道管理范
围内建设项

目检查

海原县水务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
建设项目实施单

位

全年 4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

38
水利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

海原县水务局

水利工程建设参

建单位 全年 2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五条

39
水利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

海原县水务局
水利工程建设参

建单位 全年 100% ≤4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二条；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



40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

卖批发企业进货、

销售非法生产的烟
草专卖品的行为检

查

海原县烟草专卖局
辖区内企业、个

体工商户
全年 100% ≤6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

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公安、市场监督管理

烟草专卖涉企行
政检查对信用等

级A、B、C、D
零售户设定了检

查次数上限，A
级年度检查频次1
次，B级年度检

查频次2次，C级
年度检查频次

4次，D级年度检

查频次6次。

41

对交通运输行业生
产经营单位执行有

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情况、

以及对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

等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交通运输局

辖区“两客一危

”企业、道路旅
客运输企业、机

动车驾培企业、
农村公路建设项

目施工单位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条、第四条；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五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六十

条；

公安

对同一农村公路
建设项目施工单

位检查频次不超

过2次

县辖区普货运输
企业

全年 30% ≤4次

对同一普货运输
企业（50辆以

上）检查频次不
超过4次，同一普

货运输企业（50
辆以下）检查频
次不超过2次

县辖区机动车维
修企业

全年 30% ≤1次 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
理



42
交通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检查
海原县交通运输局

县辖区内开展公
路工程质量项目

从业单位

全年 100% ≤2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43

对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对处置企业

执业情况的监督检
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负责清扫、收集、
运输城市生活垃圾

的企业

全年 100% 4次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44
对城市燃气经营、

使用的安全状况监
督检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燃气经营企业 全年 100% 4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
综合执法、市场监督管

理、消防救援

45

对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质量、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房建市政在建项目
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

条；

46
对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检测机构 全年 100% 1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四条、三十二条、三十

三条 

47
对城市供水水
质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供水企业 全年 100% 4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四条、 第十五条 

48
对城镇排水的

监督检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排水企业 全年 20% 4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条；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第四条



49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辖区内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
全年 5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教育

50
对特种设备生产、
经营、使用单位实

施监督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辖区内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
全年 100% ≤2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应急
管理、文化旅游广电、

发展和改革、消防救援

51 价格活动监督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辖区内价格行为

单位
全年 3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

52

对医疗机构、零售

药店疫苗接种、配
送单位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辖区内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疫

苗接种与配送单

位

全年 ≤10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八条；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 号）

第七条

辖区内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检查

比例为100%，疫

苗接种、配送单

位检查比例为
50%。

53
工业产品质量监督

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辖区内经营场所 全年 ≤5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八条；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三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条

54

对检验检测机构、

供水、供气、供电

单位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检验检测机构监

督检查、区域内
供水、供气、供

电单位

全年 10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四条；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39 号，2025 年
修订）第四条

公安、交通运输、生态
环境

55

对登记机关进入市

场主体的经营场所

实施的现场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本级经营单位 全年 ≤100% ≤2次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法》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对经营单位进行

分级分类监管，
确定不同检查比

例，A类0.5%，B
类1%，C类8%，

D类100%。



56
广告、知识产权监

督检查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本级相关企业 全年 ≤10% 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六条

57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的监督检查
海原县工业信息化

和商务局
辖区内发卡企业 全年 ≤50% 1次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 （2016 年修正）

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

58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标准执行、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安全
培训及其持证上岗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海原县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企业
、烟花爆竹零售

企业、工贸企业
等

全年 100% 1次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 年国务院令第645号修

订）第六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2022年修

订）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88号）第六

十二条、第六十五条；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2015 年原安监总局令第80号
修正）第四条、第二十九条

工信商务

59
野生动物保护监督

检查

海原县林业和草原

局

全县餐饮企业、

肉类加工销售企
业等

全年 ≤20%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六条 公安、市场监督管理

60

对土壤及地下水环
境监管单位环保手

续办理、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情况和污
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进行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及土壤及地下

水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第二十一条

61

对涉气环境监管单

位环保手续办理、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情况和污染物达标

排放情况进行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气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第七条、第十八

条



62

对企业环境风险隐

患排查情况进行执
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各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第二十四条

63
对涉新污染物、新
化学物质企业管理

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新污染物、新

化学物质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第四十八条

64

对环境监管单位非
法倾倒处置固体废

物、固定污染源自
行监测及第三方环

保服务机构弄虚作

假情况进行执法检
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固体废物企业
、第三方环保服

务机构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第五十四条

65

对企业建设项目及

排污许可项目建设
、落实和管理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各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第四十一条

66

对企业固体（危
险）废物贮存、转

移和处置情况和信
息公开情况进行执

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及固体（危
险）废物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条

67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

领域及重型车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及重型车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第五十四条、第

五十五条



68

对规模以上畜禽养
殖企业手续办理情

况和畜禽粪污贮存

、转移及处置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规模以上畜禽养
殖企业

全年 100% ≤4次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　

69

对自然保护区内项

目建设和污染物排

放情况进行执法检
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各自然保护区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第十九条

70

对核辐射企业的辐
射许可证管理、人

员资质、台账记录
进行执法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核辐射设备企

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　

71

对涉水环境监管单
位环保手续办理、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情况和污染物达标
排放情况进行检查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海原县分局

涉水企业 全年 10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第十九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三条

72
对娱乐场所治安管
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娱乐场所 全年 50% 2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20)》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
文化旅游广电

73
对保安服务公司及
其服务活动情况的

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保安服务公司 全年 50% 2次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

74
对易制毒化学品购
买情况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易制毒化学品购

买单位
全年 50% 4次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十

二条、第三十一条
应急管理



75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

所及金库安全防范
设施建设方案、工

程验收的行政检查
和安全评估工作

海原县公安局
金融机构营业场

所及金库
全年 50% 4次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

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基层金融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 》第十条、第十二

条

76

对旅馆业（含民

宿）治安管理情况
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旅馆业（含民

宿）经营单位
全年 50% 2次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

七条

77
对废旧金属收购业
治安管理情况的行

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废旧金属收购业

经营单位
全年 50% 2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一条；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修改稿）》第四条、第

九条；

78
对治安保卫重点单
位内部治安保卫情

况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中小学幼儿园、

医疗机构、油气
田及输油气管道

企业、电力电信

广播电视企业

全年 50% 4次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

79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信息网络
安全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
全年 50% 2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80

对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备案情况的行政

检查（含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情况）

海原县公安局 网络运营者 全年 50% 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五条、

五十九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第十条 

81

对一般企事业单位

内部治安保卫情况

的行政检查

海原县公安局 企事业单位 全年 50% 2次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六条


